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加强实验室安全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和部署，切实加强我院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保障我院校园安全稳定和师生生命安全。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意见》（教技函[2019]36号）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验室安全工作实际，特制订本方案。
 一、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落实实验室安全工作要以自治区教育厅的有关文件为依据，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落实以安全责任书为主要内容的各项措施，切实提高对加强实验室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从安全管理、责任落实、管理制度等方面将我校实验室安全管住管好，坚决防止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学校的安全稳定。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实验室安全检查专项工作，进一步落实学校安全管理责任，全面排查治理学校安全隐患和安全管理工作的薄弱环节，认真研究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完善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体系，完善实验室安全工作各项规章制度，使学校实验室设施设备的安全隐患明显减少，实验室环境安全状况明显改善，杜绝实验室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学院实验室安全教育得到进一步强化，师生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明显增强。
三、工作领导小组
  本次实验室安全排查治理专项工作由保卫处、实习实训管理处两个职能处室从“安全保卫、资产管理、教学运行”等方面对实验室安全进行宏观监控，各二级教学单位负责具体实施。具体名单如下：
        组  长：嘎日迪
  副组长：张世昌、葛风云
    成  员： 各二级学院书记、院长
        四、排查治理的重点
  此次实验室安全排查治理专项工作重点如下：  
1.各二级学院的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是否建立健全。 
2.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
3.安全检查制度的落实情况。
4.安全教育落实情况，各二级学院以宣传栏、讲座或条幅形式针对本学院实际情况进行宣传。
5.有毒、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存放、使用及日常管理情况；  6.实验室、准备室药品存放是否符合安全防范要求；   
7.具有强烈腐蚀性及有害废液的处理符合环保要求；

    五、实施步骤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的总体安排，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实施步骤如下：
         1.学院动员部署，二级学院排查阶段（9月25日-10月20日），学院主管部门、各二级学院认真学习自治区教育厅文件，由实习实训管理处制定实验室安全排查工作方案。各二级学院依照方案，成立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专项工作小组，对本学院实验室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摸底排查。
   2.二级学院整改阶段10月21日-10月31日），各二级学院对自查出的安全隐患进行整改，切实解决存在的安全隐患。对不能及时整改和无力整改的隐患，要及时上报学院，进一步研究解决办法。
   3.学院检查验收阶段（11月1日-11月15日），由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对各二级学院前期排查整改工作进行验收，强化考核，查死角，严格按照附件内容逐一检查，确定重点防范部位，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汇总，并限期整改。
4.整改提高阶段（长期坚持），逐步完善实验室安全工作责任体系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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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序号
	检查内容
	备注

	1
	安全责任是否落实到位
	实训室责任人等落实情况

	2
	是否建立安全检查制度
	结合本学院情况，建立相关制度。

	3
	是否召开安全工作会议
	会议相关记录

	4
	是否建立实验室应急预案
	学院已出台应急预案，各二级学院（部）应结合专业特点制定应急预案。

	5
	安全检查落实情况
	安全检查记录表（台账）

	6
	师生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课程、培训、讲座等情况

	7
	有毒、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存放、使用及日常管理情况
	

	8
	实验室剧毒药品、气体钢瓶、高速、高温仪器设备、大型设备存放是否符合安全防范要求。
	

	9
	用电用水安全
	

	10
	其他
	


注：未列内容可参照《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实验室安全建设与管理规定（试行）》（呼职院发〔2019〕49 号）及相关附件。


